
（本文件为预发文件，最终以省总工会发文为准） 

 

2021年浙江省职工化学检验员（给排水） 

职业技能竞赛技术文件 

  

一、竞赛项目 

1、项目名称：化学检验员（给排水）职业技能竞赛  

2、竞赛方式：化学检验理论知识考试、操作技能现场比赛 

3、竞赛对象：在本职业(工种)岗位上工作满3年。参加省级决赛的对象经

自下而上、层层选拔推荐产生。曾获得省级决赛前三名的，不得以选手身份再

次参加该竞赛，在校学生、在职教师不得参加。 

4、竞赛形式：个人赛、团体赛 

5、竞赛奖项：设置个人奖、团体奖两类奖项。 

二、命题范围 

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高级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以上技能要求命题，

并适当增加该职业技师(二级)和高级技师（一级）的内容和新技能。命题时兼顾

行业企业岗位规范及相关技术标准，并结合当今社会实际和需要，突出专业操作

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考生掌握化学检验的专业知识和相关职业技

能。 

三、竞赛内容  

竞赛内容由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组成，由参赛选手个人独立完成。两

部分考核均为百分制，其中理论知识占总成绩的20%，技能操作占总成绩的

80%，经换算后得到选手综合得分（保留2位小数），确定选手排名次序。按每

支代表队综合得分前三名成绩加和排序，得到团队赛排名次序。 

（一）理论知识部分 



1.考试内容及方式 

主要以化学检验公共基础知识、化学检验基础理论知识(包括容量分析、重

量分析、仪器分析等)、有关检测技术标准、实验室安全与防护等实验室管理基

础知识为考察内容，适当增加检测分析新技术考核点。考试方式为纸质闭卷。 

2、考试时间及题型 

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考试题型为单选题(40%)、多选题(30%)、判断题

(30%)，满分100分。 

3、理论试卷选择 

考前由评委组从A、B两份备用试卷中抽取1份作为现场考核试卷。 

（二）技能操作部分 

1、技能竞赛内容 

1）本次操作竞赛范围是标准滴定溶液的标定、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水中

某物质的含量。 

2）依据的检测方法包括GB/T601-2016《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及日常化验工作中使用的方法技术标准。 

3）技能操作竞赛分为两部分(项目1、项目2)，每个项目总分为100分，按

5：5权重折算为技能操作成绩。 

项  目  名  称 
竞赛 

时间 

分值 

权重 

项目 1：某标准滴定溶液的标定 60 分钟 50% 

项目 2：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水中某物质的含量 80 分钟 50% 

 

2、考试时间：总时间为140分钟，参赛选手必须在单个项目规定时间内完

成全部实验操作和数据处理，到时必须立即停止操作，并整理好室验台迅速离

开赛场，未完成部分不得分。 

3、考试方式：采用现场独立操作考核。 



4、试样参考值：竞赛试样参考值由第三方按国家标准制备并确定。 

5、评分方法：由裁判组依据评分标准进行打分。 

四、竞赛场地与设备 

1、理论知识竞赛在标准教室进行。 

2、操作技能竞赛在指定场地进行，场地配置化学检验相关仪器、设备、

称量手套等。参赛选手可以自带如下实验器材(不得有显示选手来源的信息)。 

项目1：50mL通用滴定管、50mL量筒、250mL锥形瓶等。 

项目 2：50mL 比色管、1mL 刻度吸管、5mL 刻度吸管、10mL 刻度吸管、

10mL 胖度吸管、25mL 胖度吸管、100mL 容量瓶、250mL 容量瓶、1cm 比色皿、

100mL 烧杯等。 

具体数量和要求另行通知。 

五、竞赛规则 

1、理论知识竞赛规则 

（1）参赛人员携带参赛证、身份证，提前 10分钟到达指定的考场，按抽

签所指定的位置入座，入座后将两证放在座位右上角。考试人员迟到 15 分钟

及以上者不得入场。考试开始 30分钟内不得交卷离场。 

（2）参赛人员须自带黑色中性笔、橡皮、铅笔、计算器等文具用品，其

他相关资料及通讯设备严禁带入座位。如有带入考场，赛前必须交给监考人员，

否则取消参赛资格。 

（3）参赛选手在竞赛试卷上规定位置填写准考证号。试卷其它位置不得

有任何暗示选手身份的记号或符号，否则取消考试成绩。 

（4）参赛选手在赛场内不得发生交头接耳、偷看、暗示等作弊行为，若

有试卷分发不到位或试卷缺失等问题，应举手向监考人员请示。 

2、操作技能竞赛规则 

（1）选手的考位顺序由抽签决定，凭考位号进入赛场。 



（2）选手参加操作技能竞赛前，须按组委会要求，在指定时间熟悉竞赛

场地及设备情况。 

（3）参赛选手进入考场时不准携带任何资料，并关闭手机等通讯工具。

答题用的稿纸由现场工作人员统一发给。计算器、黑色钢笔（水笔）、铅笔、

橡皮、尺子、白大褂等自备。 

（4）竞赛过程中，选手若需休息、饮水或洗手间，一律计算在操作时间

内。 

（5）竞赛时，选手先将计算器上交给裁判员，实验完毕，裁判员确认数

据完整性且拍照留存后，再将计算器交还选手进行计算。 

（6）裁判员监督整个实验过程并签字确认，数据修改需经裁判员签字方

有效。其中滴定实验为盲滴，滴定管调零和终点读数需经裁判员确认方可记录。 

（7）竞赛过程采取四人二裁的方法，裁判员由组委会统一安排。裁判员

必须认真核对参赛选手所有的原始数据。 

（8）如果确因设备故障原因导致选手中断或终止竞赛，由大赛裁判长视

具体情况做出决定。 

（9）如果选手提前结束竞赛，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竞赛终止时间由裁

判员记录在案。 

（10）选手提交试卷后应对实验台进行必要的清理。 

六、成绩评定方法 

理论考试由裁判组根据评分标准统一阅卷与计分。技能操作成绩根据现场

实际操作、数据处理及检测报告的准确度、规范性等由裁判组集体评判。  

参赛选手的最终名次，依据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的累加总成绩排定（总成

绩分数保留两位小数）。当出现成绩相同时，依据“小分”高低分出名次。“小

分”排名顺序为：技能操作成绩、理论知识成绩、技能操作时间，即先比较技

能操作成绩，以成绩高者名次在前；若还不能分出名次，再比较理论知识成



绩，成绩高者名次在前；若再不能分出名次，比较技能操作时间，完成时间较

短者名次在前。 

七、争议仲裁 

1、争议与申请：参赛人员或所在单位对竞赛过程或相关结果有争议，可

向大赛评委会提出书面反映，并须有申请人签字。 

2、接受与仲裁：大赛评委会对申请争议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做出仲裁

结论。 

八、参考教材 

1、《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GB/T 601-2016； 

2、《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补版，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3、自选《分析化学》、《分析化学实验》、《仪器分析》等相关教材； 

4、《化学检验工（高级工、技师）》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5、《化学检验工理论知识试题集》化学工业出版社； 

6、《水质检验工》石油工业出版社。 


